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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25792]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26169]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栖霞校区位于南京市栖霞区，占地300余亩，图书馆、实验实训大楼建筑面积4万平方，具备自动化消控设备。
2、 维保服务内容
[bookmark: _Toc22174]本项目维保服务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保障相应校区消防供配电设施、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防供水设施、室内（外）消火栓、自动跟踪射流灭火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泡沫灭火系统、气体灭火系统、防排烟系统、火灾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应急广播系统、消防电话、防火分隔设施、消防电梯、细水雾灭火系统、干粉灭火系统、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防火门监控系统、灭火器及其他建筑消防设施等所有消防设施设备的整体正常运行和维修保养，江苏省社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系统维护等。
质保期内的消防设施设备维修由质保单位负责，维保单位做好消防设施设备的巡查、检测和保养。
3、 维护保养规程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136号）》《江苏省消防条例》及江苏省《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规程》（DB32/T4696-2024），投标供应商应当依照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执业准则开展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活动，并对服务质量负责，否则将依法依规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除规范要求外，增加对于室内（外）消火栓进行放水功能测试，按照每月10%、服务周期内全部覆盖的频率要求执行。
4、 服务要求
[bookmark: _Toc52476262]（一）响应时间及维修排故要求
负责合同范围内的消防设施日常维护、巡查，维修一般故障应在2小时内做出响应并处置完毕；对重大、复杂故障排除，应该在24小时内提出处置方案并修复；当需超过2天尚无法修复时，需书面通知校方，增加日常管理人员与维保单位工作人员一同做好维修期间的安全防范，同时维保方增加技术力量，尽快修复故障。如果维保方维修不及时，校方可以请第三方开展维修，所发生维修费用从维保费用中扣除；更换消防设施5个工作日内完成。
（二）服务人员要求
1.学校临时举行重大活动期间，应安排至少1名专业人员到场提供消防应急保障。
2.积极配合学校开展消防演练和技能培训，安排至少1名专业人员到场协助。
5、 其他要求
1.负责校区所有消防系统、消防设施的维护保养，保证其正常工作并符合消防规范的要求，承担消防安全检查、消防安全事故中因消防设施所产生的责任（未验收楼宇维保内容参照验收楼宇维保内容，因楼宇未验收而造成的处罚与维保单位无关），建议中标单位对此维保项目进行投保（财产险）以抵御风险。
2.做好消防设施资料建档工作，及时更新老的资料；消防资料归校方所有，不得扩散；所有资料在维保期满应全部移交。
3.应建立完善的维修和检测记录，每月及时上报校方维修检测记录及相关检测报告。
4.中标单位有责任和义务配合做好校方及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的消防安全检查、消防维修改造项目的现场勘查、方案论证、验收等相关技术支撑工作。
[bookmark: _GoBack]5.维保服务期内，烟感（温感）探测器、疏散指示、应急照明、闭门器、喷淋头、手报按钮、消火栓箱（玻璃）等单价在200元及以下的所有消防设备零部件、辅材（除灭火器）由维保单位免费维修与更换。如需更换单价200元以上的消防设施设备零配件等，中标人须向招标方提出书面报告，由甲方相关部门进行维修。
6.服务期内年度最后一个月，按年度的维护保养内容，全面对消防系统逐项进行检查、检测、测试，并提交年度维护保养、年度检测、设备运行状况等报告；按照消防部门的要求配合校方做好年度消防评估，并提交评估报告。
7.投标单位自行办理施工许可证及市区通行证，发生的费用自理。
8.由于为学校项目，为确保学校正常科研教学秩序，中标单位应按照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及地点进行维保。请各投标单位充分考虑由此带来的人工、机械降效、人员窝工损失等相关费用，并计入本次投标报价，一旦投标供应商中标，中标单位不得以不完全了解维保现场情况及要求为由，而提出额外的赔偿、补偿、增加费用等要求。
9.投标供应商如中标，在进入施工现场后，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学校管理规定，并负责施工范围内的一切安全防护措施、承担施工范围内的一切安全责任，投标供应商应在其投标文件中作出承诺。
10.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苏公规2011第2号江苏省建筑消防设施维护管理规定、满足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消防维保需要。
六、考核
1、中标人必须按计划对其维保范围内的消防设施设备完成相应维护保养工作，按季度分别于2026年9月1日、2026年12月1日、2027年3月1日前提交“季度维保工作总结报告”，至少包含消防设施维保和测试计划的执行情况、设备设施维修及时性、各类安全检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维保方发现的重大消防隐患及整改方案、项目组人员出勤情况等材料。
未按照上述要求时限提交相应季度维保工作总结报告的，当季度考核记为0分。
招标人组织考评组审核，从维护保养频率频次、故障维修及时性、消防设施设备故障率、服务态度、服务质量、维保记录规范性、设备完好率等方面对维护保养服务进行考核评分。
2、2027年5月31日前中标人提交本项目年度维保工作总结报告。招标人组织对维保单位进行年度考核，总分100分。年度考核评分达到90分及以上的，剩余维保费将全额支付；年度考核评分在60分（含）至90分（不含）之间的，按照“（90-考核评分）*1%*维保合同总金额”的额度从剩余维保费中扣减后支付；考核评分低于60分，则扣减维保合同总金额的50%。
3、服务期限内有下列情形的，按下列条款在年度考核总分中进行加分或扣分；维保单位配合提供相应的数据和支撑材料，不配合提供材料的相应项按不合格记分。
3.1 实际配备的维保人员不符合中标人投标文件的扣5分，不满足招标文件的扣40分；人员无故缺勤的，每缺勤1天扣1分。
3.2 月度（季度）维保频率、数量和过程不符合江苏省《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规程》（DB32/T 4696-2024）的，每出现一项扣1分；维保项目年度维保频次、数量不符合江苏省《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规程》（DB32/T 4696-2024）的，每出现一项扣10分。
3.3 月度检测计划、检测报告、维修保养计划、维修保养记录应在下个自然月第7个工作日的下午16：00前提交，未按要求及时提供每出现一项扣1分。
3.4 涉及“消防设施完好有效性”的问题，维保单位未及时发现或未按照合同规定的时效和方式反馈的，每发现一项扣1分。
3.5 问题反馈并经校方同意后，未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内完成故障处理的，每发现一项扣1分。
3.6 未由具备专业消防检测资质单位出具第三方年度检测报告的，扣10分；
3.7 在消防检查中，发现因维保不当的原因而被检查方提出整改项的，校级检查中每发现一项扣1—2分，县区级及以上的检查中每发现一项扣3—5分。
3.8 季度考核评分分值在80（含）-90（不含）分之间的每出现1次扣1分，70（含）-80（不含）分之间的每出现1次扣2分，60（含）-70（不含）分之间的每出现1次扣3分，60分（不含）以下的每出现1次扣10分。
3.9 在维保工作中，能及时发现重大消防安全隐患风险并提出有效处置措施，经中标单位主动向采购人申报，经过采购人认定的每发现一项加1—5分。
3.10 积极配合学校消防安全管理工作，辅助消防培训、实战演练、预案编制、校内消防验收等做出突出贡献，经中标单位主动向采购人申报，经采购人认定的每次加1—5分。
3.11 在学校重大活动消防保障中有突出表现，经中标单位主动向采购人申报，经学校认定的每次加1—2分。
3.12 在扑救火灾中反应迅速，处置得当，经中标单位主动向采购人申报，经学校认定的每次加3—5分。
3.13 年度考核分数在95分（含）以上的，中标单位可向采购人申请服务项目满意度优秀证明，考核分数在90分（含）至95分（不含），可向采购人申请服务项目满意度良好证明。考核分数在90分（不含）以下的，采购人不向中标单位提供任何等级的满意度证明。
七、付款方式
维护保养费用分两次支付，自合同正式履行之日起至2026年12月，支付合同总额的50%，服务期限结束前一个月对维保单位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对照合同约定支付合同尾款（不高于合同总额的50%）。
维修与更换费用（单件超过200元）的支付：中标人须依据投标文件中提供的报价清单向招标方提出书面预算，并征得招标方书面同意后方可购买。维修更换消防设备的过程中如涉及人工开挖、恢复、线路敷设等土建工程内容，相应的费用应根据实际施工情况按实结算。每笔款项均以人民币支票（现金或转账）方式定期支付，中标人凭以下资料与招标人进行结算：
（1）中标人须开具正规发票；
（2）当季度工作质量考核统计（考核结果与合同款结算直接挂钩）。
八、服务期限
自2026年6 月1日起至2027年5月31日止。
